
离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保留学校）联系卡
	学 院
	
	系、专业
	

	姓 名
	
	手机号码
	
	年 级
	

	电子邮箱
	
	微信号
	
	QQ号
	

	家庭地址
	
	家庭电话
	

	毕业生党员承诺书（请手写承诺，不能打印）
签名:                  年   月  日

	党支部意见
	支部书记签名：
	党总支意见
	总支书记签名：

	二级党组织审批意见
	二级党组织书记签名：                 二级党组织盖章：


学院党委联系方式：
离校后所在党支部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此表一式两份，个人、学院各存一份。妥善保存，党员转出时凭此卡办理手续。
离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保留学校）承诺书
（请手抄到联系卡）
根据《暨南大学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办法》规定,本人申请将组织关系暂时保留在学校。为更好履行党员义务,行使党员权利,本人承诺：

1.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应转到户籍所在或居住的街道、乡镇党组织；或转到档案挂靠单位或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或转到父母单位党组织。本人将积极联系落实组织关系接收单位，尽快将组织关系转出。
2.如落实就业单位,本人将及时把组织关系转出。
3.保留组织关系期间本人将定期回学校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定期汇报思想和工作状况，按时交纳党费。预备党员积极配合所在党支部按时做好转正工作。

4.本人联系方式和联系地址变更将及时向党组织报告。

5.本人如无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组织生活或不按规定时间汇报思想和工作,或不按规定缴纳党费,或不与所在党组织保持联系,或不按期办理组织关系转移手续,由党组织按《党章》规定进行处理。

6.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自觉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为母校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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